梅河口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文件



梅脱贫﹝2020﹞34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下达梅河口市第十一批专项扶贫资金
计划的通知

梅河口市财政局、山城镇人民政府、海龙镇人民政府、红梅镇人民政府、双兴镇人民政府：
   按照《吉林省扶贫办、吉林省财政厅关于积极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吉扶办联【2020】6号）、梅河口市《关于积极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梅脱联发【2020】1号文件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克服疫情影响，通过合同履约带动贫困户发展的经营主体，按照每带动1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给予经营主体100元总额最高3万元的一次性生产补贴。经过乡镇（街）核查统计，共有4个乡镇5家企业带动14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应给予5家企业一次性生产补贴1400元（具体补贴明细见附件）。请山城镇、海龙镇、红梅镇、双兴镇4个乡镇按照生产补贴名单，及时向市脱贫办报送企业用工协议、发放工资凭证等佐证材料；市财政局按照《通知》要求，按时拨付资金。
附件：疫情防控期间经营主体生产性补贴发放统计表


梅河口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2020年6月10日























	附件:
	

	
	
	
	
	
	

	疫情防控期间经营主体生产性补贴发放统计表

	序号
	乡镇街
	经营主体名称
	单位地址
	创建时间
	疫情期间带动
贫困户数量
	生产补贴
（元）

	
	
	
	
	
	户数
	人数
	

	1
	双兴镇
	梅河口市新盛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
	双兴镇双兴村六组
	2016年
	6
	6
	600

	2
	山城镇
	梅河口市烨盛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梅河口市山城镇五里堡村
	2013年
	3
	3
	300

	3
	
	梅河口市保兴泉饮品有限公司
	梅河口市山城镇保兴村
	2019年
	3
	3
	300

	4
	红梅镇
	梅河口市立元食品加工厂
	红梅镇富强村
	2017
	1
	1
	100

	5
	海龙镇
	吉林省君利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龙镇春光村
	2016年
	1
	1
	100

	合计
	4
	5
	
	
	14
	14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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